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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 

公司部关注函〔2021〕第 415 号 

 

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 

2021年 11月 27日，你公司披露《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 A股股

票预案》（以下简称“预案”）及《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权签署

股权转让协议暨关联交易公告》（以下简称“公告”）。预案显示，本

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为不超过 35名特定投资者，拟募集资

金总额不超过 27.27亿元，其中拟用于收购云铜集团持有的迪庆有色

38.23%股权 19.12亿元、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 8.15亿元。对

此，我部表示关注，请你公司就以下问题进行核查，并作出说明： 

1．预案显示，迪庆有色为你公司控股子公司，主营业务为普朗

铜矿矿产资源采选及其产品销售、矿业开发项目管理等。请你公司补

充披露： 

（1）迪庆有色已建、在建和拟建项目是否属于“高耗能、高排放”

项目，能效水平是否达到国内先进值，是否符合国家或地方有关政策

要求以及落实情况，是否需履行相关主管部门审批、核准、备案等程

序及履行情况。 

（2）迪庆有色的生产经营是否符合国家产业政策，已建、在建或

拟建项目是否满足项目所在地能源消费双控要求，是否按规定取得固

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意见，是否获得相应级别生态环境部门环境

影响评价批复，相关项目所在行业产能是否已饱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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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迪庆有色生产经营中排污许可证取得情况，最近 36个月是

否存在受到环保领域行政处罚的情况，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行为，整改

措施及整改后是否符合环保法律法规的规定。 

请律师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. 2018年，你公司使用前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14.39亿元收购

迪庆有色 50.01%股权，前次交易迪庆有色 100%股权评估值为 28.78

亿元（评估基准日为 2016年 9月 30日）。公告显示，本次交易迪庆

有色 100%股权预估值为 50亿元（评估基准日为 2021年 9月 30日）。

请你公司说明本次交易标的公司 100%股权预估值的定价依据及公允

性，与前次交易评估值存在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，是否已扣减前次交

易以来你公司对迪庆有色的累计投入。 

3. 请你公司说明你公司是否存在向迪庆有色提供担保、财务资

助的情况。 

4. 请你公司说明你公司最近三年是否受到环保等行政处罚，是

否发生安全生产事故，如有，请说明上述情形是否构成《上市公司证

券发行管理办法》第九条第（二）项规定的情形。 

5. 公告显示，迪庆有色外围探矿权证有效期为 2019年 12月 23

日至 2021年 12月 23日。请你公司说明公司申请续期需满足的条件，

续期是否存在实质障碍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1年 12月 10日前将

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派出机构。同时，提醒

你公司及全体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严格遵守《证券法》《公司

法》等法律法规，以及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等规定，真实、准确、

完整、及时、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

3 

 

特此函告 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

2021年 12月 3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